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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員及資助機構員工事務委員會公務員及資助機構員工事務委員會公務員及資助機構員工事務委員會公務員及資助機構員工事務委員會

跟進行動一覽表跟進行動一覽表跟進行動一覽表跟進行動一覽表

(截至 2004年 4月 15日的情況 )

議題議題議題議題 會議日期會議日期會議日期會議日期 需採取的跟進行動需採取的跟進行動需採取的跟進行動需採取的跟進行動 政府當局的回應政府當局的回應政府當局的回應政府當局的回應

1. 公務員津貼的檢討 2003年 4月 25日 政府當局答允考慮部分議員的建議，海外教育津

貼計劃應適用於把子女送往內地而非英國升學

的人員。換言之，把子女送往英國升學的人員不

再有資格申領海外教育津貼。

尚 待 政 府 當 局 作 出 回

應。

2. 暫停向退休公務員支

付退休金的政策

2003年 11月 17日 事務委員會要求政府當局就事務委員會在會議

上通過的以下議案提供書面回應：

“本事務委員會要求政府立即檢討現時由公務員
轉任問責官員後，仍可在問責官員的任期內同時

享有公務員的退休金的安排。 ”

事務委員會亦要求政府當局在書面回應中，解答

委員提出誰人負責檢討有關安排的問題。

政府當局的初步回應已

於 2004年 1月 13日隨立法
會 CB(1)773/03-04(01)號
文件送交委員參閱。當局

會在適當時候，向事務委

員會匯報檢討的進展。

3. 檢討署任津貼 2004年 2月 16日 政府當局答允在適當時候，向事務委員會匯報當

局就署任津貼安排的修訂建議諮詢職方及部門

管方的結果。

尚 待 政 府 當 局 作 出 回

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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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議題議題議題 會議日期會議日期會議日期會議日期 需採取的跟進行動需採取的跟進行動需採取的跟進行動需採取的跟進行動 政府當局的回應政府當局的回應政府當局的回應政府當局的回應

4. 精簡政府部門架構 2004年 3月 15日 政府當局答允提供資料，說明就下列改組建議而

言，將刪減的職位數目及估計可節省的款額：

(a) 把土木工程署與拓展署合併為新的土木工

程拓展署；

(b) 精簡香港駐外經濟貿易辦事處的架構，並重

新調配其人力資源；及

(c) 進一步檢討房屋署的架構。

政 府 當 局 的 回 應 已 於

2004年 4月14日隨立法會
CB(1)1517/03-04(01)號文
件送交委員參閱。

5. 控制公務員編制 2004年 3月 15日 (a) 為使委員更清楚了解現時參與提供公共服

務的人力水平，事務委員會要求政府當局提

供資料，說明下列類別的人員截至 2004年 1
月 31日的編制及／或實際人數：

(i) 按常額及可享退休金條款受聘的公務

員；

(ii) 按合約條款受聘的公務員；
(iii) 非公務員合約僱員；
(iv) 資助機構聘用的人員；及
(v) 政府承辦商聘用以提供政府外判服務

的人員。

政 府 當 局 的 回 應 已 於

2004年 4月14日隨立法會
CB(1)1517/03-04(01)號文
件送交委員參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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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議題議題議題 會議日期會議日期會議日期會議日期 需採取的跟進行動需採取的跟進行動需採取的跟進行動需採取的跟進行動 政府當局的回應政府當局的回應政府當局的回應政府當局的回應

(b) 關於在全面暫停招聘公務員的措施下獲准

豁免並透過公開招聘填補的 583個職位，政
府當局答允就有關職位提供分項數字，列明

現時懸空的職位數目，以及新開設的職位數

目。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1
2004年 4月 15日


